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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主教台北總教區 
CATHOLIC CHURCH OF TAIPEI ARCHDIOCESE 

婚姻登記表 
MARRIAGE REGISTRATION FORM 

 

舉行儀式日期             時間              主禮者                

男方資料（現屬堂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（如適用者） 

姓名（中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宗教 / 聖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（英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生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生地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現居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領  洗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堂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號碼              

領堅振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堂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號碼              

職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婚姻現況：□未婚  □喪偶  □離婚      次 
 

女方資料（現屬堂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（如適用者） 

姓名（中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宗教 / 聖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（英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生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生地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現居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領  洗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堂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號碼            

領堅振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堂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號碼            

職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婚姻現況：□未婚  □喪偶  □離婚      次 
 
842 條 - 1 項 - 凡未領洗的人，不能有效地領受其他聖事。 
隱私條例聲明：本堂遵守隱私條例的責任，及要求堂區主任司鐸，或教區主教授權之人士必須對

本堂（或代表本堂）所收集、儲存、傳送及使用的所有個人資料保密，並妥善保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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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使禮儀進行更為莊嚴及隆重，請遵守以下之規定： 

1. 借用教堂應以指定之場所為限，㇐切公物須經許可才能使用，或異動其原來位置，如有任

何損壞須由申請人賠償。 

2. 借用教堂任何器材，或場地上之運作，負責人最少於使用前兩星期與本堂聯絡。 

3. 影音設備必須由堂區專人負責，請勿擅自拆下任何內部裝置或調校音響。如有違規者，㇐

切損毀需由申請人賠償。 

4. 禁止將膠紙貼在跪椅及桌上。 
5. 加設的裝飾，需向堂區申請批准，並於禮成後自行清理。 
6. 增添的接待桌和椅子，需自行搬回原處。 
 

為確保閣下清楚明白以上各項須知，請於詳閱後簽署： 

 

男方簽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女方簽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